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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之安全與健康，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三十四條規定，訂定斗南鎮清潔隊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下簡稱本守

則)，相關人員應切實遵行。 

二、全體勞工均應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共同防範各種意外事故之發 

生。 

第二章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各級之權責 

一、本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設置有： 

 （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各級之權責： 

  （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⒈研議勞工安全衛生有關之政策規定。 

⒉研議勞工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劃。 

⒊研議工作場所及有關之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⒋研議職業災害防止計劃。 

⒌研議作業場所及應採取之對策。 

⒍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劃。 

⒎研議勞工健康檢查有關事項。 

⒏研議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管理規章。 

⒐宣導勞工安全衛生法。 

⒑依任務需要可設若干小組。 

  （二）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⒈必須曾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者，或具有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之資格者方可擔任之。 

⒉擔任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秘書。 

⒊負責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記錄及有關議案之蒐集。 

⒋負責推動、策劃有關勞工安全衛生業務及工作之推行。 

⒌負責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臨時交辦事宜。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與檢查 

一、本隊依場區作業之需設置下列設備系統： 

（一）電力系統：高低壓電力、緊急供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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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系統：消防設施。 

（三）運輸系統：一般車輛、挖土機、推土機、鏟挖機、抓斗車。 

（四）機械系統：空壓機、乙炔熔接裝置。 

 （五）排水系統：供水、排水、污水設施。 

二、維護與檢查： 

（一）對所列之各項設備必須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有

關規定，實施定期檢查、維護與保養。 

（二）檢查方式區分為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責由勞工安全衛

生業務人員與使用單位共同研議並依計劃實施。 

（三）各項檢查須詳細記錄，一份由使用單位存留，一份送勞工安全衛生人

員處備查，自動檢查記錄包括下列各要項： 

   ⒈檢查日期年月日。 

⒉檢查部份、檢查方法。 

⒊檢查結果。 

⒋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 

⒌檢查人員及主管簽章。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一、一般性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必須遵守所屬部門所訂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必須接受隊部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在工作崗位上嚴禁吸煙、飲酒、嚼檳榔、吃口香糖及其他妨礙工作之

進食等。 

（五）於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路口、樓梯口、進出口處不得堆積任何

物品。 

（六）必須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七）嚴禁任意使用隊部規定外之任何電氣用品。 

（八）必須了解各工作單位逃生及疏散之路線。 

（九）若遇火災等事故，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十）在工作環境避免將物品堆積過高，以免傾倒傷人。 

（十一）離開工作場所務必隨手將不用之電氣、瓦斯、氣體及水龍頭之開關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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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發現隊部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必須立即反映 

有關單位作緊急處理。 

二、專業性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電氣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⒈電氣設備處應標示「閒人勿近」並加鎖。 

⒉操作時務必使用合格之絕緣防護裝置。 

⒊因工作所需必須切斷電源前，應先通知使用單位。 

⒋保養作業前，必須確實檢查有無通電，並將三相電源短路接地。 

⒌高壓電之保護作業前必須先行切斷電源，並加掛「工作中，請勿送電」

之標示，必要時將電源加鎖，鑰匙由負責人保管。 

⒍裝有電氣容器線路停電後，有殘留電荷應先放電。 

⒎維修保養作業終了，恢復送電之前，應確實檢查作業人員離開線路後，

始可送電。 

⒏修護送電中的線路時，應使用防護設備或工具，且宜有 2人一起工 

作。 

⒐電氣機械運轉中，如發現不正常時，應立即報告主管人員，但若時間

不允許，可先切斷電源以免災害擴大。 

⒑不用濕手觸及電氣設備，如遇電路或電氣設備著火時，須用不導電之

滅火設備。 

⒒電氣技術人員，對全隊電器設備應隨時檢點，並定期檢查。 

（二）空氣壓縮機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⒈馬達傳動三角皮帶或轉軸等部位，應以適當之護罩加以保護。 

   ⒉壓力計及安全閥應經檢查確認合格後方可使用。 

（三）焊接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⒈注意作業場所環境有無易燃物或揮發性氣體。 

⒉作業場所必須通風良好，且有強光遮物。 

⒊作業人員需穿戴防護衣、護目鏡、防護手套及絕緣良好之皮鞋或膠鞋。 

⒋更換焊條時，不得赤手拿焊條將之置於電焊夾上。 

⒌電焊作業時接地必須良好。 

⒍高架焊接作業時，必須穿上吊帶掛勾確保安全。 

⒎電焊時嚴禁於潮濕或有導電之虞的環境作業。 

⒏電焊作業時檢視接頭有無漏氣，軟管有無龜裂老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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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電焊作業時噴嘴必須清潔，保持通暢，並確定氧氣、乙炔存量。 

⒑氣焊作業時隨時注意周遭環境有無易燃物，場地需保持通風良好。 

⒒電焊作業時先開乙炔點火，再開氧氣助燃，注意火星之掉落。 

（四）污水處理場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⒈操作人員需詳加瞭解流程、圖面、電氣線路及操作說明書。 

⒉污水處理場若設於地下層者，當滿水時應速將進水閥關閉，以避免淹水

而破壞電氣、機械設備及庫存物造成污染。 

⒊處理場設於室內者，應注意處理池運作情形及行走安全。 

⒋檢查電氣設備應先切斷電源，以防感電。 

⒌隨時注意處理場排氣設備，確保換氣充足。 

⒍加放漂白水時切勿赤手碰觸操作。 

（五）垃圾收集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⒈作業人員應依工作狀況，佩戴適當之安全衛生防護裝備（如安全鞋、安

全帽、手套、口罩、反光衣物等），不得藉故不戴。 

⒉作業人員於工作中勿吸煙或飲食，以維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 

⒊作業人員於工作結束時應沐浴並更衣。 

⒋進行垃圾收集作業時，發現地面有易滑之物或致腳傷傾跌之虞時，應予

撿拾或清除。 

⒌垃圾容器搬運前應先確認是否滑溜，手握之處是否脆弱，提舉之後有無

可能傷及身體。 

⒍對於大型垃圾之搬運，應盡量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尤其對超

過 40公斤以上之物件，應避免以單人徒手搬運。 

⒎垃圾收集作業中，如有使垃圾車倒車以接垃收集點之必要時，應由作業

指揮人員以明確信號引導之。 

⒏垃圾清運車輛起動時，應待隨車作業人員發出信號後方可起動。車輛行

駛時人員均應上車就位。 

⒐作業人員於操作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各控制裝置前，須安全瞭解控制件

之功能及操作程序。 

⒑密封壓縮式垃圾車於操作尾斗收集板以壓縮垃圾前，應確認無人員位於

動作範圍內或在操作舉起或是降低尾門及排放垃圾前，應確認有關鎖扣

機件已完全移開，且於機件動作中不得離開操作位置，應注意四週狀況

隨時準備停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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⒒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車側檢視門，於進行壓縮及排放動作時，不得開啟。 

⒓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尾斗舉起後，除非已以安全桿確實頂住尾斗，否則

作業人員不得進入其下方。 

⒔夜間作業人員，為防止遭受車輛衝撞或跌倒之危害，應加穿反光衣使用

照明工具。 

⒕工作中一旦受傷，均應立即處理，縱屬小型切、割傷口、亦應立即以隨

車之急救器材消毒、包紮，以防傷口感染。 

（六）垃圾運輸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⒈車輛之駕駛及機械操作人員，依有關法令規定選用，非合格人員禁止駕

駛、操作。 

⒉垃圾清運車輛於運輸過程中，應事先採取必要之措施，防止廢棄物飛

散、濺落、溢漏、惡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之情事發生。 

⒊車輛機械之操作，不得超過原廠規定之負載。 

⒋垃圾清運車輛應確認車門關閉安全後始得開車，車輛完全停止後，始得

打開車門下車。 

⒌為檢點或保養車輛而在路肩停車時，應於後方適當距離設置車輛故障標

誌之警示。 

⒍垃圾清運車輛於運輸路程中，禁止作業人員攀附於車箱外；作業人員位

於載貨台者，其身體之最高部位不得超過駕駛室之頂部高度；車斗台之

物料高度超過駕駛室頂部者，不得超過該物料之高度。 

⒎車輛於下坡時應儘量利用引擎輔助煞車，如為氣壓煞車系統者切勿時煞

時放造成氣壓不足引致意外。 

⒏駕駛車輛應不搶黃燈、不闖紅燈、不超速、不超載，遵守道路交通規則。 

⒐垃圾車停止以進行收集作業時，應確實拉上手煞車；尤其於坡道停車

時，尚須採取輪擋等防止車輛滑動。 

（七）垃圾掩埋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⒈車輛機械作業時，禁止人員進入其操作半徑內及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⒉垃圾車進入垃圾掩埋場後，應由作業人員指揮人員以明確信號指揮車輛

之倒車及傾卸。 

⒊垃圾掩埋場之作業指揮人員指揮車輛時應站於安全處所。 

⒋垃圾掩埋場之垃圾車傾卸作業不得直接於具高低差之邊坡旁傾卸，以避

免車輛翻落邊坡；垃圾如需移往邊坡堆置，應由挖土機、推土機等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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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 

⒌垃圾車於掩埋場陷入境洞需輔拖引時，應以鋼纜拉引不得以堆土機直接

推動垃圾車。 

⒍掩埋場如發生燃燒事件，應立即予以處理；火滅後之燃燒位置，須確實

填實，以防人員、車輛誤陷。 

⒎使用化學藥劑驅除病媒蟲或消毒時，人員須穿戴防毒口罩及長袖上衣於

上風處實施。 

   （八）道路清掃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⒈作業人員應依工作狀況，佩戴帶適當個人防護具、如反光背心、工作鞋

等。 

⒉作業勤務中應注意來往車輛、行人及自身安全，並視其工作場所情況於

場所之前、後適當地點放置安全障礙或標示明顯警告標誌及派專人指揮

等。 

⒊作業人員清掃道路時應由左方往右方清掃，工作裝置容器置於後方，若

有安全顧慮應儘速避開，如遇有意外事故應即報案。 

⒋發現清掃工具或個人防護具損壞時應予即時修護或更新，以提高安全

度。 

⒌隨時攜帶各幹部及單位之聯絡電話以備急需之用。 

⒍清掃後之廢棄物應按規定處理，以防再度造成污染。 

   （九）海報清除、環境清理消毒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1.作業人員應依工作狀況，佩戴適當個人防護具。 

2.作業人員以高壓噴槍從事清洗工作時，應握緊噴槍握把，並注意過往行

人，以防噴槍傷人。如須噴向高處時，應絕對避開高壓電線，以防感

電。 

3.拆除違規招牌、布條時，應使用絕緣工具，並注意避開帶電導體。 

4.高處作業應防止人員墜落並注意高壓電線、繩索、招牌及突出物等以防

觸電或碰撞。 

5.在交通流量大或必要時應設警告路障或標誌及派專人指揮交通以策安

全。 

6.進行違規廣告物、廢棄物之拆除及稽查作業時，作業人員應隨身攜帶工

作證件、避免單人作業，並攜帶無線通訊器材，以備緊急情況聯絡用。 

7.消毒作業人員應依標示倍數稀釋藥品使用，詳閱說明並依照說明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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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或方法使用。 

8.噴灑藥品時應避免人畜接觸或接近。 

9.消毒作業人員應儘量背風噴灑。 

⒑進入地下室消毒作業應注意通風情況及退路方向。 

⒒消毒作業中不可飲用食物、茶水或抽煙，作業完畢後人員、機具均應立

即確實清洗乾淨（如肥皂洗手、漱口、沐浴更衣）。使用後之空瓶罐或

未用完之藥品應予妥處 

⒓消毒作業中遇有不適或中毒現象應即送醫。 

   （十）廢棄車輛拖吊、清溝車等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守則： 

      ⒈作業人員應依工作狀況，配戴適當個人防護具。 

⒉執行拖吊工作應確實遵照正常操作程序，並注意四週環境避免傷及人

員和車輛。 

⒊拖吊工作應注意來往車輛及行人，並予設置警告標誌或指派專人指

揮，以為作業安全。 

⒋廢棄車輛拖吊或裝載途中應注意牢固以避免脫掉落，或予必要之警告

標誌。 

⒌拖吊車輛和機具應定期保養，尤其伸縮桿及吊索之安全維護。 

⒍清溝車以水壓鑽頭疏通溝渠時，應事先將溝渠透空處予以適當掩蓋，

避免污泥噴濺，並管制非工作人員接近作業區；而水管抽送人員與水

壓控制人員須以一致信號，控制作業進行。 

⒎於下水道或地下暗溝等場所進行清潔作業時，應注意狀況，以免發生

意外，作業時應加掛安全繩索。 

⒏清疏之溝土垃圾，應隨清隨運。 

9.轉輪式掃街車不得於無水濕潤情況下進行作業。 

⒑開天式子母垃圾車於吊起子車時，須確實對準車台及子車之導引軌，

徐徐導至定位，且須確實扣上固定用扣鎖。 

⒒以割草機從事除草作業時，應佩戴護鏡以防沙石飛濺。 

第五章 教育與訓練 

  一、為確保隊員工作安全與健康，全體隊員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義

務。 

二、全體隊員必須接受至少 3小時職前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爾後每年再接

受至少 3小時之在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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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的方式 

（一）一般性：全體隊員。 

（二）專業性：依特定專業工作實施。 

四、一般性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一）、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二）工安全衛生概念及現場安全衛生規定。 

（三）緊急事故處理或避難事項。 

（四）消防及急救常識。 

（五）其他必要事項。 

第六章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第一條  在職人員一律依規定接受本校排定各項為維護人員健康，所實施之定

期健康檢查。 

第二條  在職人員應依下列規定接受定期健康檢查： 

一、 年滿 65歲以上者，每年定期檢查一次。 

二、 年滿 40歲未滿 65歲者，每三年定期檢查一次。 

三、 年齡未滿 40歲者，每五年定期檢查一次。 

第三條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一、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二、 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 調查人員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險人員進行健康

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四、 提供復工人員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第七章  急救與搶救 

一、搶救人員要鎮靜，有條不紊地給予優先處理。 

二、急救人員要熟練心肺復甦術以維持傷患呼吸及心跳。 

三、要儘可能維持傷患血液循環，預防繼續出血。 

四、要預防傷患續受損傷並預防休克。 

五、要接受主管之命令實施人員疏散、避難、緊急搶救等。 

六、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

使勞工退避至安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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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一、隊員於值勤工作時必備之護目鏡、反光背心、安全帽各種防護衣物等

物品，若有短缺或破損時應立即申請補充。 

   二、對處理特殊化學及有害之現有防護衣、手套、面具、護目鏡（須耐酸

鹼及現有之沖眼設備與緊急淋浴設備等），如有故障或損壞時應立即申

請修護，以保持堪用。 

三、現有之消防安全及逃生設備等若有短或損壞時，應提出申請補充或修

護。 

四、勞工因工作必須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概應依規定切實使用，並做必須之

檢點與維護，藉以維持性能確保作業安全。 

第九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一、 隊員在工作受到任何傷害時應立即向其單位主管報告。 

二、 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
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

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 十章   其 他 

本守則會同勞工代表訂定經鎮（隊）長核准，報勞工檢查機構備查後公

告實施。修改與增訂時，亦同。 


